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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陳奕諠
電話：02-7736-5646
電子信箱：yihsuan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教育組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9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三)字第113260020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薦送教師名單提報格式 (A09000000E_1132600208_senddoc2_Attach1.ods)

主旨：請貴署提供補助國民中小學及高級中等學校部分領域課程

雙語教學實施計畫薦送教師參與本部113年「中小學雙語

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」之名單資訊（提報格式如附

件），並於113年4月24日（星期三）前函送本部辦理 

（電子檔請寄至yihsuan@mail.moe.gov.tw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12年12月20日致貴署電子郵件函辦理。

二、為利本部113年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與貴署部分領

域雙語教學計畫順利對接，請貴署於旨揭期限前提報薦送

教師名單等相關資訊，所薦送教師以具備該薦送教育階段

之合格教師證書為必要條件，並以具備CEFR B1等級或以上

之英語能力證明者為優先；另請轉知計畫學校於薦送教師

前，應妥善與被薦送教師溝通，以確認教師報名意願，並

配合後續向師資培育之大學完成旨揭學分班報名事宜。

三、為利旨揭學分班開班作業，請配合辦理以下事項，並於計

畫相關會議協助宣導：本部預計於113年5月22日（星期

三）前，提供貴署薦送教師未完成學分班報名之名單，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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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署於113年5月29日(星期三)前函知並督導計畫學校所屬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，未完成報名者逕於113年6月12日(星期

三)前向師培大學完成報名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教育組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教育
組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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